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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卫健〔2026〕36 号

柏庄镇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

革、规范医疗服务市场秩序的决策部署，严格落实省、市关于整

治医疗美容服务市场乱象的工作要求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

康和合法权益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《北关区打击非法医疗美容

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26 年 5 月 13 日



— 2—

一、总体目标​

聚焦医疗美容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“黑机构、黑医生、黑产

品、虚假广告”等突出问题，通过 6 个月专项整治，全面打击

非法医美产业链，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力争实现辖区内医美

机构资质合规、从业人员依法执业、诊疗行为规范有序、市场环

境清朗向好。构建“排查全覆盖、查处零容忍、监管无死角、社

会广参与”的长效治理格局，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合法

权益，推动医美行业高质量发展。​

二、组织领导​

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北关区副区长李鑫、副区长

王春庆任组长，区卫健委主任秦晶、区市场监管局局长原斌、柏

庄镇镇长、各办事处主任任副组长，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为成员。

建立三项核心工作机制：一是排查线索共享机制，确保违法线索

不拖延、不遗漏；二是重点问题月会商机制，每月 30 日前召开

联合碰头会，研究解决整治难点，通报排查查处数据及工作成效；

三是举报奖励月审核机制，每月集中审核奖励申请、及时兑现奖

金。​

三、重点整治范围​

未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，在生活美容店、宾馆酒店、

居民住宅、写字楼、网络直播间等场所擅自开展注射美容、手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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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容、光电美容等医美服务的“黑机构”；未取得《医师资格证

书》《医师执业证书》，或超出注册范围、未办理异地执业备案，

擅自从事医美诊疗活动的“黑医生”的行为；非法生产、经营、

使用未经注册备案、假冒伪劣、过期失效、来源不明的医美药品

（含肉毒毒素、玻尿酸、美白针等）和医疗器械（含激光治疗仪、

注射针具等）的行为；未经批准发布医美广告、虚假宣传、夸大

宣传等违法广告及网络推广行为。

四、部门分工​

（一）市场监管局职责：是否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，

实际开展的医美项目是否超出经营范围；药品器械等进货查验记

录是否完整，产品注册证（备案凭证）、供货方资质是否齐全；

是否存在虚假宣传、违法广告，网络平台是否存在“医美速成班”

“无证培训”等非法信息。​​

（二）卫健委职责：重点查处无资质、超范围开展医疗美容、

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、病历造假、未履行知情同意义务等违法行

为，依法作出罚款、吊销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、注销从业人

员执业资格等处罚。

（三）柏庄镇政府及各办事处职责：开展全域拉网排查。依

托网格化管理体系，对辖区内生活美容店、宾馆酒店、居民住宅、

写字楼及网络直播相关场所开展常态化巡查，建立台账，重点排

查是否存在擅自开展医美服务的“黑窝点”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

明，及时向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移交排查线索，配合职能部



— 4—

门依法处置。

五、部门合作

区市场监管局、柏庄镇政府及各办事处对排查中发现的无资

质行医、超范围诊疗、病历管理不规范等属于卫健部门监管职责

的违法线索，须在 48 小时内移送，同步附现场检查笔录、影像

资料、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，确保线索可追溯、可核查。

区卫健委、柏庄镇政府及各办事处对排查出的药品器械、广告违

法行为属于区市场监管局监管职责的违法线索，须在 48 小时内

移送，同步附现场检查笔录、影像资料、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

材料，确保线索可追溯、可核查。

区市场监管局积极配合区卫健委开展联合执法，提供产品质

量检验报告、广告违法定性意见等技术支持。

区卫健委为区市场监管局、柏庄镇政府及各办事处提供专业

指导，明确医美服务与生活美容的界定标准，识别常见医美诊疗

行为的技巧。参与联合执法行动，负责对涉案医美项目进行技术

认定，对违法诊疗行为性质作出专业判断。​

六、时间节点安排​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5 月 18 日-5 月 31 日）​

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印发专项整治方案，召开动员

部署会议，明确目标任务、职责分工、工作要求及时间节点；多

渠道发布整治公告，通过政府官网、微信公众号、本地媒体等公

布举报电话（区卫健委 2235103、区市场监管局 12315），扩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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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知晓度。

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柏庄镇及各办事处网格员及执

法人员开展联合业务培训，重点学习《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》
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《广告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医美项

目界定、线索识别、证据固定、奖励认定等实操技能。​​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6 月 1 日-9 月 30 日）​

区市场监管局、柏庄镇政府及各办事处负责对市场主体开展

“拉网式”排查，区卫健委负责对医疗机构开展排查，每月完成

辖区内 25% 以上相关市场主体和医疗机构的排查任务，建立排

查问题线索台账。

区卫健委负责对区市场监管局、柏庄镇政府及各办事处移交

及收到的举报线索进行核查查处，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对区卫健

委、柏庄镇政府及各办事处移交及收到的举报线索进行核查查

处，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每月 25 日前汇总举报奖励申请，

完成奖励审核并及时发放奖金。​

（三）总结巩固阶段（10 月 1 日 - 10 月 31 日）​

开展整治“回头看”，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卫健委、柏庄镇政

府及各办事处对排查过的问题场所进行复核检查，区卫健委、区

市场监管局对已查处案件的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复查，防止问题反

弹回潮；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卫健委汇总整治工作数据，包括排查

机构数量、发现线索数量、立案查处数量、罚没款金额、举报受

理及奖励发放情况等，系统梳理工作成效、经验做法及存在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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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专项工作总结；健全长效监管机制，将举报奖励制度常态化，

完善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柏庄镇政府及各办事处信息共享、

线索移送、联合执法、信用监管等工作机制，推动医美行业规范

发展。​

七、工作要求​

（一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柏庄镇政

府及各办事处要高度重视专项整治工作，主要负责人亲自部署，

分管负责人具体抓落实，明确责任科室、责任人和时间节点。

（二）严格执法规范。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要严格按照

法定权限和程序开展执法工作，规范调查取证、案件审理、处罚

决定等环节，确保案件质量。对涉嫌犯罪的，及时移送公安机关，

坚决杜绝以罚代刑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引导。通过本地电视台、报纸、微信公众号

等平台，多形式宣传医美行业法律法规和整治工作进展，曝光典

型违法案例，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举报积极性。

（四）严守工作纪律。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、保密

工作等相关规定，不得泄露举报信息、案件查处细节和工作秘密，

不得为违法主体通风报信、充当“保护伞”。对工作中存在推诿

扯皮、徇私舞弊、失职渎职等行为的，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

的责任。​

附件：北关区非法医美举报奖励方案

北关区非法医美举报奖励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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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奖励适用范围​

凡向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举报辖区内医美领域违法违规

行为，且举报内容经核查属实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，均可按

照本措施获得奖励。举报范围为未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，

在生活美容店、宾馆酒店、居民住宅、写字楼、网络直播间等场

所擅自开展注射美容、手术美容、光电美容等医美服务的“黑机

构”；未取得《医师资格证书》《医师执业证书》，或超出注册范

围、未办理异地执业备案，擅自从事医美诊疗活动的 “黑医生”

的行为；非法生产、经营、使用未经注册备案、假冒伪劣、过期

失效、来源不明的医美药品（含肉毒毒素、玻尿酸、美白针等）

和医疗器械（含激光治疗仪、注射针具等）的行为等违法违规行

为。​

二、奖励条件​

举报线索为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尚未掌握的违法违规事

实；

举报内容具体明确，包含被举报对象名称、地址、违法事实

及相关证据（如现场照片、视频、交易凭证、聊天记录等）；​

举报内容与核查确认的违法事实一致；​

实名举报需提供真实姓名、有效联系方式及身份证明；匿名

举报有奖励诉求的，需在举报时与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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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一身份代码及举报密码，作为后续申领奖金的依据；​

排除以下情形：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及直系亲

属、负有法定监督报告义务的人员举报；违法主体内部人员（主

动举报所属机构重大违法行为的除外）举报；已获得其他单位或

市场主体奖励的同一举报；举报内容不实、恶意举报或诬告陷害

他人的。​

三、奖励等级与标准​

参照《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，结

合本地医美行业实际，实行三级奖励制度，

（一）一级奖励​

举报线索详实，提供直接证据，与核查确认的违法事实完全

一致，涉案货值 50 万元以上，或涉嫌犯罪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

究刑事责任的，按案件罚没款金额的 5% 给予奖励，最低不低于

5000 元，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​

（二）二级奖励​

举报线索明确，提供相关证据，与核查确认的违法事实完全

一致，涉案货值 10 万元以上、50 万元以下的，按案件罚没款金

额的 3% 给予奖励，最低不低于 3000 元，最高不超过 5 万元。

（三）三级奖励​

举报线索基本清楚，提供必要证据，与核查确认的违法事实

基本一致，涉案货值 10 万元以下的，按案件罚没款金额的 1% 给

予奖励，最低不低于 1000 元，最高不超过 1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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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同一违法事实有多人联名举报的，按 1 个案件计发奖

励，奖金由举报人协商分配；同一线索被多人多次举报的，仅对

首次有效举报的举报人给予奖励。​

四、申领流程​

线索核查结案：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对举报线索核查结

束并作出处理决定后，2 个工作日内共享信息；

奖励资格审核：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收到材料后，10 个

工作日内完成奖励资格、奖励等级的审核认定，通过电话、短信

或书面形式通知举报人申领奖金；​

奖金领取方式：举报人需在收到领取通知后30 个工作日内，

凭有效身份证明到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指定地点领取奖金

（匿名举报需提供约定的身份代码及举报密码）；委托他人代领

的，需提供委托人、受托人有效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；逾期未

领取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奖励；

异议复核程序：举报人对奖励等级、奖励金额有异议的，可

在收到通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提交书

面复核申请，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在 5 个工作日复核并出

具复核意见。​

五、保密管理要求​

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必须严格遵守保密规定，对举报人

姓名、联系方式、身份代码、举报内容等信息严格保密，严禁向

被举报对象或无关人员泄露；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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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材料实行专人保管、单独归档，仅用于案件查处和奖励

审核工作，不得用于其他用途；​

对因工作失职、渎职导致举报人信息泄露，或存在通风报信、

包庇纵容等行为的工作人员，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纪律责任；构成

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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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社会监督，鼓励举报非法医疗美容违法违规行为，公

告如下：

一、举报范围为未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，在生活美

容店、宾馆酒店、居民住宅、写字楼、网络直播间等场所擅自开

展注射美容、手术美容、光电美容等医美服务的 “黑机构”；未

取得《医师资格证书》《医师执业证书》，或超出注册范围、未办

理异地执业备案，擅自从事医美诊疗活动的 “黑医生”的行为；

非法生产、经营、使用未经注册备案、假冒伪劣、过期失效、来

源不明的医美药品（含肉毒毒素、玻尿酸、美白针等）和医疗器

械（含激光治疗仪、注射针具等）的行为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二、接受实名举报，举报内容要具体明确，能提供相关证明

材料。经查证属实后，依据相关规定，给予现金奖励。

三、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必须严格遵守保密规定，对举

报人姓名、联系方式、身份代码、举报内容等信息严格保密，严

禁向被举报对象或无关人员泄露；​

举报材料实行专人保管、单独归档，仅用于案件查处和奖励

审核工作，不得用于其他用途。​

举报电话：区市场监管局 12315 区卫健委 2235103


